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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民會 105 年度辦理「原住民族知識發展

創意經濟─產業示範區三年推動計畫」新台幣 3,128 萬 5,000 元整，

增加款項新台幣 625 萬 1,750 元整（補助款新台幣 458 萬 5,000 元整

及配合款新台幣 166 萬 6,750 元整），擬採墊付款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3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35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 105 年度辦理「原住民族知識發展創意經濟

─產業示範區三年推動計畫」新台幣 3,128 萬 5,000 元整，增加款項

新台幣 625 萬 1,750 元整（補助款新台幣 458 萬 5,000 元整及配合款

新台幣 166 萬 6,750 元整），擬採墊付款辦理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 年 3 月 30 日原民經字第 1050017000 號函辦

理。 

二、查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會辦理旨揭三年計畫（104-106 年）經

費新台幣 6,000 萬元整，其中 105 年度暫估列數新台幣 2,670 萬元整，

復以前項函核定補助新台幣 3,128 萬 5,000 元整，增加補助經費新台

幣 458 萬 5,000 元整；另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 年 4 月 8 日函及 6 月

23 日函核定本會 105 年度配合款計新台幣 166 萬 6,750 元整，上述補

助經費及配合款共計 625 萬 1,750 元整，未及編列 105 年度預算，且

配合款於 105 年度預算無法容納，故均提列 105 年度墊付款。 

三、為利計畫遂行，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墊付款」處理，

先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再提請市議會同意動支，並於 105 年度追

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轉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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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民員會辦理「105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實施計畫」補助款計新台幣 91 萬元整（補助款 68 萬 2,500 元

整及配合款 22 萬 7,500 元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3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34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5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

計畫」補助款計新台幣 91 萬元整（補助款 68 萬 2,500 元整及配合款

22 萬 7,500 元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 年 7月 1日原民社字第 1050038210 號函辦理。 

二、為利 105 年度業務執行，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 44 點第 4 及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及 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採「墊付

款」辦理，先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再提請市議會審議同意動支，並

於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計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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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高雄市六龜區公所辦理「高雄市六龜區公所推

廣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計畫」新台幣 33 萬元，市政府自籌 3 萬元，合

計 36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6.1.3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35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六龜區公所辦理「高雄市六龜區公所推廣公事客

語無障礙環境計畫」新台幣 33 萬元，本府自籌 3 萬元，合計 36 萬元，

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5 年 7月 12 日客會文字第 1050010082L 號函辦理。 

二、為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藉由便利和人性化設計，提供客家族群更

為滿意之服務，本市六龜區公所提報「高雄市六龜區公所推廣公事客

語無障礙環境計畫」獲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 33 萬元，本府自籌 3 萬元，

合計 36 萬元擬先行墊付，並於 105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度補

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9 月 5 日第 28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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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提送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

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書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6.1.3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33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提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書，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第 27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預算法」第 41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年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又「預算法」第 96

條規定，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本法

之規定。 

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係於民國 89年成立，由本府全額捐

助新台幣 3,000 萬元，並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以孳息來支應會務運作。 

四、該會預估 106 年度業務總收入 139 萬 7,000 元（含基金 3,000 萬元之孳

息），業務總支出 139 萬 6,600 元，產生賸餘 400 元。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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